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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城执〔2018〕193 号

关于印发《淮南市城管局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优化准入服务强化事中

事后监管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县区城管局、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

《淮南市城管局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优

化准入服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》已经局领导审定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

— 2 —

淮南市城管局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优化准入服务
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确保依法依规、公开透明

开展审批服务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的通知》（国发﹝2018﹞35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户外广告设施

设置管理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事项列入“证照分离”改革

范围，属于“完善措施，优化准入服务”事项。

第三条 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

《城市市容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

卫生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》以及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，制定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行政审

批优化准入服务措施：

（一）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事项的办事指南进一步优化、

完善，提高可操作性，事项目录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

程、审批依据和办理标准等要少用专业术语、通俗易懂。

（二）按照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要求，明确各环节审查要求

和办理时限，尽可能量化具体的审查行为，明确审查内容、审查

要求、审查方法、判定标准等，对审核各环节按标准化流程实施，

提高审批结果的可预期性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和征求意见工作。对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

依据的法规、总体规划、导则和技术规范开展宣传和解读；对户

外广告设施设置详细规划，广泛地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，在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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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、规范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广告业界的需求。

（四）推广并联审批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申请事项受理后，

应当及时通知相关业务部门开展现场勘察，审批窗口同步开展材

料审核，最后汇总相关审核意见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，尽量缩短

审批时限、提高办事效率。

第四条 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

当依法从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（一）确定监管范围，包括户外广告设施许可事项落实情况、

日常维护管理情况、安全监管情况以及违法户外广告设施查处情

况等。

（二）明确监管措施，主要采用日常监管、安全监管、信用

监管、考评监督、社会监督等方式，实时公开行政许可审批情况、

随机抽查结果、考评监督执法情况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完善制度建设和信息公开，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供

制度依据，借助数字城管平台实施智能、精准、高效的全过程监

管。

附件：1.淮南市城管局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优化准入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2.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项目服务指南

3. 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电子显示

牌等设置的核准项目服务指南

4.在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的批

准项目服务指南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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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淮南市城管局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“证照
分离”改革优化准入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，激发市场活力、优化政务服务，加强

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行政行为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全

国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通知》（国发﹝2018﹞35 号）、《安

徽省政府权力运行监督管理办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，

制定本监管措施。

一、流程监管

1.受理：符合条件的，依法受理；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告知

理由；需要补正材料的，一次性告知。

2.承办：承办单位派 2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，然后

根据核查情况，提出现场勘查意见。

3.决定：作出准予许可决定或不予许可决定（大型户外广告

设置审批由分管领导签批）。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请人理

由、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权利。

4.办结：送达行政许可（或不予许可）决定书；对大型户外

广告设置审批结果，同时报局办公室信息公开。

二、监督检查

1.现场核查。承办单位派 2名以上工作人员根据材料审核情

况进行现场核查，然后依据核查情况和部门意见，提出现场勘查

意见。

2.作出决定。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

作出准予许可决定或不予许可决定。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告知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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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理由和行政复议或诉讼的权利。

3.送达决定。达行政许可（或不予许可）决定书；对大型户

外广告设置审批结果，同时报局办公室信息公开。

4.现场复查。（1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督察机动大队对

市、区（管委会）管辖范围内是否依法取得了《准予行政许可决

定书》，是否按照审批要求设置进行复查；（2）市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局督察机动大队对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中不符合行政

许可审批决定的事项是否整改进行督察。

5.建立监管档案。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理行政主管

部门建立申请人、被审批人诚信档案。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

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、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、被审批人

未经审批或未按审批要求设置，应当记入申请人、被审批人诚信

档案，并对该申请人、被审批人审批事项责令整改，整改达不到

要求的依法拆除。

三、事后处理

1.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经营单位或个人未经审批或未按审

批要求设置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、在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上

张贴悬挂宣传品的批准、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

电子显示牌等设置的核准的，有权向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举报，

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 0554-666670，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

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核查、处理。

2.对复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应及时立案

查处。

3.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巡查，遇台风、暴

雪等恶劣天气情况时，及时通知相关经营业主加强安全防范措施。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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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依法对未经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进

行受理查处，依法对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

行行政职责行为的举报进行受理查处。

5.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对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

理行政主管部门在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、在城市建筑物及其他

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的批准、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

橱窗、电子显示牌等设置的核准工作中作出的具体行政决定不服

的，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于 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

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在大型户外广告设置、在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

宣传品、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电子显示牌等设

置的审批工作中，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

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
1.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项目申请不予受理、核准的；

2.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项目予以受理、核准的；

3.未在法定时限内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核准决定的；

4.在受理、审查、审批过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，造成较

大损失的；

5.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；
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行为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实施“四分离”原则。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

理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、在城市建筑

物及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的批准、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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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电子显示牌等设置的核准事中事后监管工作，

按照“受理、承办、决定、办结”相互分离、相互衔接的要求，

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监管办法，落实保障措施，严肃查处问题，

确保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有序进行。

（二）理清权责边界。针对权力交叉、监管空白等问题，科

学划分各部门的职能，明确权力范围和责任范围，建立上下联动

监管机制。

（三）加强人员培训。市、县、区（管委会）城市管理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管执法人员城市管理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和

专业知识与执法能力培训，并适时组织考核。不具备相应知识和

能力的，不得从事城管执法工作。

六、主要依据

1.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101 号）

第十一条第二款。

2.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。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

— 8 —

附件 2

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审批项目服务指南

一、项目性质

其他权利

二、办理依据

1.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101 号令）

2.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2010 年 8 月 23 日安徽省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7号）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容貌标准》（2008 年 10 月 15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

部第 129 号）

4.《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（2007 年 8 月 24 日安徽省第

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）

三、申报条件

需要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单位和个人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广告设置申请表；

2.广告设置申请报告；

3.设计单位资质及设计图纸；

4.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技术和安全保证证明；

5.场地产权、使用权证明；

6.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广告发布资质及代理发布协议（合同）；

7.原现场图及彩色效果图（涉及消防安全，需消防机构提出设置意见）。
五、办理流程

受理（窗口或网上）→承办（现场踏勘）→决定（主管部门审核）→办结

（答复）。

淮南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网址：http://www.hnwszw.gov.cn/

六、办理时限

1.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。

2.承诺时限：10个工作日。

七、收费标准和依据

不收费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咨询电话：0554-6664481 监督电话：0554-6662101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Config/Audit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3450dcb8-5244-4ac7-9585-aad0c1477517&TaskGuid=9690c795-f28b-4834-ba07-8197fba253a2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Config/Audit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3450dcb8-5244-4ac7-9585-aad0c1477517&TaskGuid=9690c795-f28b-4834-ba07-8197fba253a2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Config/Audit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3450dcb8-5244-4ac7-9585-aad0c1477517&TaskGuid=9690c795-f28b-4834-ba07-8197fba253a2
http://www.hnwsz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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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电子显示牌等
设置的核准项目服务指南

一、项目性质

其他权利

二、审批依据

1.《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城市户外

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画廊、灯箱、霓虹灯、电子显示牌、实物造型、

条幅、彩旗、彩虹门、气球、展示台、宣传台、舞台等户外设施，应按照市

容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规格和材质设置。

2.《淮南市城市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 城市户外广告、招牌的

设置应当达到下列要求： （三）按照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规格、材质设置。

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经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同意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

批准手续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需要设置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电子显示牌的单位；

四、申报材料

1.申请表；

2.工商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；

3.场地产权、使用权证明（涉及消防安全，需消防机构提出设置意见）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受理（窗口或网上）→承办（现场踏勘）→决定（主管部门审核）→办结

（答复）

淮南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网址：http://www.hnwszw.gov.cn/

六、办理时限

1.法定期限：20个工作日。

2.承诺期限：5个工作日。

七、收费标准：

不收费。

八、联系方式：

咨询电话：0554-6664481 监督电话：0554-6662101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7450d096-e1da-472b-a482-792eb1f326ba&TaskGuid=6f4cdee8-8ab4-4601-9a2a-8babf5651e0d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7450d096-e1da-472b-a482-792eb1f326ba&TaskGuid=6f4cdee8-8ab4-4601-9a2a-8babf5651e0d
http://www.hnwsz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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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在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的批准项目
服务指南

一、项目性质
其他权利
二、审批依据
1.国务院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：单位
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张挂、张贴宣传品等，须经城市人民政府
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。
2.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二款:“在城市
建筑物、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等，应当经城市人民政
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”。
三、申报条件
需要在城市建筑物及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品的单位。
四、申报材料
1.申请表；
2.场地产权、使用权证明及政府部门文件；
3.广告代理发布协议；
4.广告发布资质证明；
5.施放空飘需提供气象部门的证明；
6.临时性施工围挡广告需提供建设用地批准书、土地出让合同、规
划条件通知书、项目备案通知书等。
五、办理流程
受理（窗口或网上）→审核、决定→反馈。
淮南市网上政务服务大厅网址：http://www.hnwszw.gov.cn/
六、办理时限
即办件。
七、收费标准：
不收费。
八、联系方式：
咨询电话：0554-6664481 监督电话：0554-6662101
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List.aspx?ModuleGuid=d9b14ba1-eb5b-45eb-bcf0-f777c986a197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6f819839-0b3a-480f-a826-6b215d82becd&TaskGuid=6f4a1df0-097a-4a36-a482-68703056c74a
http://10.10.32.226/hnzwfw/EpointAdminService/Page/AuditWindow/WindowTask_Edit_Material.aspx?ProcessVersionGuid=6f819839-0b3a-480f-a826-6b215d82becd&TaskGuid=6f4a1df0-097a-4a36-a482-68703056c74a
http://www.hnwszw.gov.cn/

